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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甲方名称 乙方名称 合同金额（万元） 签订
日期

1 浦东国际机场南区地下交通枢纽及配套工程 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
司 工程咨询公司 12,566.00 2021年12月

2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三期项目新建航站楼及陆
侧交通中心工程全过程工程咨询Ⅰ标段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有限
公司 工程咨询公司 9,332.00 2019年10月

3 中国科学院深圳理工大学建设工程项目全过
程工程咨询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工程
管理中心

工程咨询公司、
深圳市华阳国际
工程设计股份有

限公司
8,166.20 2021年8月

4 黄河新城棚改项目等三个项目代建管理服务
标段

四川旌兴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 工程咨询公司 7,815.00 2019年4月

5 绍兴高铁北站TOD综合体项目全过程工程咨
询

绍兴市镜湖科技城开发
服务有限公司 工程咨询公司 6,884.72 2020年1月

6 深圳市体育中心改造提升工程项目全过程工
程咨询

深圳市体育中心运营管
理有限公司 工程咨询公司 5,534.13 2020年12月

7 沙井人民医院扩建（二期） 深圳市宝安区建筑工务
署 工程咨询公司 4,918.20 2020年7月

8 成都轨道交通13号线一期工程土建施工监理
（3标）

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
公司 浦桥工程公司 4,551.79 2019年12月

9 渝长高速复线连接道工程（石龙立交-海腾立
交段）施工监理

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工程咨询公司 3,756.09 2021年3月

10 区中医院项目全过程工程咨询 深圳市龙华区建筑工务
署 工程咨询公司 3,750.58 2020年8月

11 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13号线二期（北延）工程
监理13512标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
司 地铁咨询公司 3,621.05 2020年9月

12 成都轨道交通19号线二期工程土建施工监理
4标

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
公司 工程咨询公司 3,618.86 2019年12月

13 阿里巴巴西溪五期项目建设工程监理 传里科技（杭州）有限公
司 工程咨询公司 3,578.00 2019年3月

14 洋山国际中转物流园区工程全过程工程咨询 裕程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公司 3,542.48 2022年1月

15 两港大道（新四平路公路-S2）快速化工程 上海临港新城投资建设
有限公司 浦桥工程公司 3,458.00 2019年12月

16 义乌大剧院全过程工程技术咨询与服务 义乌市城市投资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工程咨询公司、
造价咨询公司 3,456.00 2019年11月

17 厦门市轨道交通6号线集美至同安段工程土
建施工监理项目1标段

厦门轨道建设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地铁咨询公司 3,435.03 2022年6月

18 上海轨道交通不动产确权办证技术服务项目
框架协议

上海申通地铁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研究院公司 3,213.86 2021年12月

19 中国科学院深圳理工大学建设工程项目全过
程工程咨询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工程
管理中心 工程咨询公司 3,196.30 2021年8月

20 新社区集聚廿三里三小南侧地块项目全过程
工程咨询

义乌市益城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

工程咨询公司、
造价咨询公司、
设计院公司

3,071.25 2020年4月

21 乌鲁木齐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航站区交通中
心及核心区域市政工程施工监理

乌鲁木齐临空开发建设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咨询公司 3,050.00 2019年10月

22 228国道洞头灵昆段工程PPP项目预应力工程
专业分包项目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预应力工程公司 3,044.20 2020年1月

（二）采购合同
截至2022年6月30日，发行人及子公司报告期内签订，且正在履行或即将履行的重要采购合同（金额

在1,000万元以上）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甲方名称 乙方名称 主要内容 合同金额（万

元）
签订
日期

1 228国道洞头灵昆段工程PPP项目预应
力工程劳务分包 预应力工程公司 六安市运通劳务服

务有限公司
劳务作业
分包 1,098.00 2020年12月

（三）在建工程合同
截至2022年6月30日，发行人及子公司正在履行或即将履行的在建工程合同（金额在3,000万元以上）

如下：
序号 合同名称 发包人 承包人 合同金额（万元） 签订

日期

1 宛平南路75号科研办公楼改扩建项目 上海建科 上海紫宝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设计院公司 8,412.39 2021年3月

（四）授信、借款、担保合同
1、授信合同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正在履行的主要授信合同情况如下：

序号 贷方 借方 合同名称 授信金额（万
元） 授信期限 利率 合同

类型

1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

建科有限公司、研究院公司、
预应力工程公司、工程改造
公司、科技发展公司、建研建
材公司、设计院公司、工程咨
询公司、浦桥工程公司、地铁
咨询公司、工程管理公司、造
价咨询公司、检验公司、环境
监测公司、节能技术公司、广
申设计公司、环境技术公司、

上海思立博

《授信协议》（编号：
2802200751） 70,000.00 2020.7.27至

2023.7.26
不定期调

整
集团综合
授信

2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武汉

分行
湖北君邦

《保函授信额度协
议》（编号：2022鄂银

保函第156号）
2,000.00 2022.6.20至

2023.6.20 3.5‰ 保函综合
授信

3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分行

成套监理公司
《综合授信协议》（编

号：TJGS壹综
2019003号）

2,700.00 2019.9.18至
2022.9.17

根据具体
借款合同

确定
贸易融资
综合授信

4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分行

成套监理公司
《贸易融资综合授信
协议》（编号：TJGS壹
贸综2019003号）

2,700.00 2019.9.18至
2022.9.17

根据具体
借款申请
书确定

贸易融资
授信

2、借款合同
截至2022年6月30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正在履行的或将要履行的借款合同情况如下：

序号 贷款人 借款人 合同名称 贷款金额（万元） 贷款期限 担保方式

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河北雄安分行

雄安思立
博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
号：雄贷字20211101号） 400 2021.9.26 至

2022.9.15
担保人北京奥来提供保

证担保

3、担保合同
截至2022年6月30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正在履行的或将要履行的担保合同情况如下：

序号 担保人 债务人 贷款人 合同名称 担保金额（万
元）

主权债确定期
间 担保期间 担保方

式

1 泛亚咨询
公司

成套监理
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分行

《最高额质押合同》
（编号：TJGS壹高质

2019003号）
2,700.00 2019.9.18

至2022.9.17 - 质押担
保

2 北京奥来 雄安思立
博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河北
雄安分行

《保证合同》（编号：
雄贷保字

20211101号）
400.00

2021.9.26至
2022.9.15（或取
消授权额度之

日）

主合同项下最后
到期的主债务履
行届满之日（或
债权人垫付款项
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担
保

（五）保荐协议与承销协议
2021年6月23日，公司与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公司、海通证券签署了《保荐协议》《承销协议》，由申万宏

源承销保荐公司、海通证券作为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人和主承销商。 在本次公开发行
结束后，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公司、海通证券将继续担任本公司的保荐人，负责督导期内的持续督导工作。

二、对外担保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事项。
三、其他涉诉和仲裁事项
（一）公司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发行人存在2起涉诉金额100万元以上的尚未了结的诉讼或仲裁案件，具体如

下：
1、发行人子公司作为原告或申请人的诉讼

序
号

原告/申
请人

被告/被
申请人 请求事项 金额（元） 案件经过/进展 诉讼

状态

1 科技发展
公司

西安京
龙工程
机械有
限公司

（以下简
称“西安
京龙”）

请求：1、判令被
告立即向原告
支付拖欠的货
款 2,790,850元 ；
2、 判令被告向
原告支付拖欠
货 款 的 利 息
186,000元；3、本
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

2,976,850.00

2020年8月27日， 西安市鄠邑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陕
0118民初3720号”《民事调解书》，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
协议：1、被告给付原告货款2,790,850元；于2020年9月28日
起，每月28日前给付货款100,000元，直至货款给付完毕时
止；2、如被告逾期给付上述任何一笔款项时，原告可就剩
余款项 一次性申请 强制执 行 并 要 求 被 告 给 付 以
2,790,850元为本金自2018年10月27日起按年利率4%计算
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3、 原告自愿放弃其余诉讼请求。
鉴于西安京龙尚未履行前述任何一笔付款义务，科技发展
公司已提起强制执行申请，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西
安市鄠邑区人民法院已依法对被执行人西安京龙的财产
情况进行了全面核查，未发现可供执行财产线索，故裁定
本次执行程序终结，申请执行人科技发展公司发现被执行
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再次申请执行。 2022年6月1日，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陕01破申25号之
二”《民事裁定书》， 受理长沙中悦建筑机械有限公司申请
西安京龙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陕西西
秦金周会计师事务所为破产管理人。 科技发展公司已就上
述债权向破产管理人申报总额3,213,309.01元人民币的普
通债权。 截至本招股书签署日，西安京龙正处于破产清算
程序中。

尚 未 了
结， 被告
欠付款项
尚未得到
清偿

发行人子公司科技发展公司诉西安京龙案件已达成调解协议，处于被告尚未履行且无财产可供执行
的状态。该案的涉诉金额为2,976,850.00元，不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会构成发行
人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2、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作为被告或被申请人的诉讼
序
号

原告/申
请人

被告/
被申请
人

请求事项 金额（元） 案件经过/进展 诉讼
状态

1

上海保晔
物资有限
公司（以
下简称

“上海保
晔”）

工程改
造公司

请求判令：1、 工程改造
公司向上海保晔支付货
款本金2,152,694.61元；
2、工程改造公司向上海
保晔支付逾期付款违约
金暂计1,130,164.67元；
3、本案诉讼费、财产保
全费由工程改造公司承
担。

3,282,859.28

2022年10月10日， 上海保晔因与发行人子公司工程
改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向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本案一审判决尚
未作出。

上海保晔提出的事实和理由为：2020年 4月
15日，上海保晔与工程改造公司签订了《建筑材料
购 销 合 同》， 至 今 工 程 改 造 公 司 尚 欠 货 款
2,152,694.61元。 故上海保晔请求判令：1、工程改造
公司向上海保晔支付货款本金215.27万元；2、 工程
改造公司向上海保晔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暂计
1,130,164.67元；3、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工程
改造公司承担。

尚未
了结

鉴于上述案件仍在审理过程中，且涉诉金额合计为3,282,859.28元，占发行人最近一期末经审计净资
产及最近一年经审计净利润的比例较低，不涉及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核心技术，故本次诉讼不会对发行
人及其子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 该等案件不会对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及本次发行并上市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
会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障碍。

（二）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涉及作为一方当事人的重大诉讼或仲

裁事项，不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诉讼或仲裁
事项。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行为。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作为一方当事人的重大诉讼或仲裁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均未涉及作为一方当

事人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涉及刑事诉讼的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均未涉及作为一方当

事人的刑事诉讼。
四、接受行政处罚情况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如下：

序号 被处罚人
名称

处罚部门及处罚文
号

处罚时
间 背景及事由 处罚内容 整改情

况

处罚机关的认定、对发行人生产经
营的影响及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
规、是否对发行人发行上市构成实

质性障碍

1 工程咨询
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应
急管理局/《行政处
罚决定书》（第
2120220991号）

2022年
7月28日

2021年11月26日，上
海浦东新区申江路
中科路的张江中区
77-02地块项目工地
内发生一起钢结构
坍塌事故，事故造成
2人死亡3人重伤，经
事故调查组认定：工
程咨询公司在发现
龙马钢结构公司项
目部管理人员未到
岗、长期脱岗等问

题，且施工单位拒不
整改的情况下，没有
要求施工单位暂时
停止施工，也没有依
法依规上报行业主
管部门；对钢结构施
工人员的特种作业
操作资格没有进行
严格审查；对存在较
大危险性的悬挑梁
起吊安装和校正焊
接现场施工过程没
有依法进行重点安
全巡视检查，对事故
的发生负有管理责
任。 上海市浦东新
区应急管理局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对其作出

处罚决定。

罚款
1,000,000.00元

已按时
缴纳罚
款并予
以改正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
理条例》和《江西省龙马钢结构有
限公司“11.26”坍塌死亡事故调查
报告》， 事故调查组认定此起事故
性质为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该
事故的直接原因为施工人员进行
8层悬挑梁校正施工时， 将手拉葫
芦种根固定在未完成腹板、翼板焊
接（未按规定完全固定）的9层悬挑
梁上， 导致9层悬挑梁受荷载后塌
落，压垮8层悬挑梁后翻落至地面，
造成5名施工人员伤亡， 工程咨询
公司的监理不到位行为属于间接
原因之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114条规定“发生生
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
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
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
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
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
元以下的罚款；（二）发生较大事故
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
的罚款；（三） 发生重大事故的，处
二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
款；（四） 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处
一千万元以上二千万元以下的罚
款。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情节特别
严重、影响特别恶劣的，应急管理
部门可以按照前款罚款数额的二
倍以上五倍以下对负有责任的生
产经营单位处以罚款”， 上海市浦
东新区应急管理局适用一般事故
的处罚标准对工程咨询公司作出
上述处罚，工程咨询公司已缴纳罚
款并进行了改正，并未对其开展后
续的经营活动造成实质影响。

上海市浦东新区应急管理局
于2022年8月18日出具《情况说
明》，载明：“2021年11月26日，上海
市浦东新区申江路中科路的张江
中区77-02地块项目工地发生一起
一般等级的生产安全事故。 根据
《江西省龙马钢结构有限公司
“11.26” 坍塌死亡事故调查报告》，
作为监理单位的上海建科工程咨
询有限公司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
理责任。 经查，该单位在该起事故
中所负管理责任系对专业分包单
位的安全管理问题监管督促不力，
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

2 环境监测
公司

上海市嘉定区生态
环境局/《行政处罚

决定书》（第
2120190073号）

2019年
6月25日

2019年，因环境监测
公司在运维上海嘉
定新城污水处理有
限公司在线监测设
施过程中，运行记录
台账不完整，统计记
录台账有涂改痕迹
等情形。 上海市嘉
定区生态环境局依
据《上海市环境保护
条例》对其作出处罚

决定。

罚款
120,000.00元

已按时
缴纳罚
款并予
以改正

根据《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
43条、第73条规定“未按照规定建
立、保存环境管理台账或者台账记
载内容不完整、弄虚作假的，由市
或者区环保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
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
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上海市嘉
定区生态环境局并未以法律规定
的处罚幅度的最高上限对环境监
测公司上述违法行为予以处罚，且
环境监测公司并未直接实施危害
环境的行为、 未造成危害环境后
果，环境监测公司已缴纳了相关罚
款，并未对环境监测公司开展后续
的经营活动造成实质影响，不属于
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会对发行人
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3 环境监测
公司

上海市青浦区生态
环境局/《行政处罚
决定书》（沪0118环

罚[2022]5号）

2022年
1月20日

环境监测公司在对
位于青浦区崧泽大
道8605号的上海罗
门哈斯化工有限公
司废水在线监测设
备进行日常运行维
护过程中，存在未按
照相关技术规范的
要求提供有关环境
服务活动的违法行
为。 2022年1月，上海
市青浦区生态环境
局依据《上海市环境
保护条例》对其作出

处罚决定。

责令立即停业整
顿；
罚款

100,000.00元

已按时
缴纳罚
款并完
成整改

根据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
（2018年修正） 第44条、 第88条规
定，“……接受委托的第三方机构
应当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相
关技术规范的要求，履行委托治理
合同的义务……”“环境影响评价
机构、环境监测机构、环境安全评
价机构以及从事环境监测设备和
防治污染设施维护、运营等第三方
机构，未按照法律、法规和相关技
术规范的要求提供有关环境服务
活动，或者在有关环境服务活动中
弄虚作假的，由环保部门和其他负
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责令停业整顿，处十万元以上五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对其主要负责
人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负有责任的， 除依照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予以处罚外，还应当与造成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其他责任
者承担连带责任”， 上海市青浦区
生态环境局对环境监测公司的上
述罚款金额适用最低标准，且并未
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危害
后果，环境监测公司已缴纳了相关
罚款、完成整改并恢复经营，并未
对其开展后续的经营活动造成实
质影响，上述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
违规行为，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
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4 工程咨询
公司

天津市滨海新区住
房和建设委员会/

《行政处罚决定书》
（120116201922079）

2019年
11月
26日

2019年8月，工程咨询
公司在监理轨道交
通B1线一期工程土
建施工五标段中，所
配备的人员与工程
规模和技术要求不
相适应；在国家规定
超过一定规模的危
险性较大的分部分
项工程的风险点位
施工过程中，未进行
旁站监理。 2019年
11月，天津市滨海新
区住房和建设委员
会依据《天津市建设
工程安全管理条例》
对其作出处罚决定。

罚款98,000.00元
已按时
缴纳罚
款并予
以改正

工程咨询公司因工程项目发生一
般车辆伤害事故受到罚款，该事故
的直接责任系受害人违反安全生
产规章制度违规在挖掘机作业区
域穿行导致，其他责任包括劳务分
包单位、总包单位履行安全管理职
责不到位、工程咨询公司作为监理
单位落实监理监督检查工作不到
位等。根据天津市滨海新区应急管
理局出具的“（津滨）应急罚[2019]
141号 ”、“（津滨） 应急罚 [2019]
142号 ”、“（津滨） 应急罚 [2019]
161号 ”、“（津滨） 应急罚 [2019]
1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案涉总
包单位和案涉劳务分包单位分别
被处以 200,000元和 250,000元罚
款， 罚款金额均高于工程咨询公
司； 其相关负责人分别被处以
63,840元和22,500元的罚款， 而工
程咨询公司相关负责人并未受到
处罚。工程咨询公司在前述事故中
作为监理单位，并非事故的主要责
任方，工程咨询公司现已缴纳了相
关罚款，并未对其开展后续的经营
活动造成实质影响，上述行为不属
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会对发行
人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5 成套监理
公司

天津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委员会/《行政
处罚决定书》（案
号：A1002022023）

2022年
8月3日

成套监理公司在天
津地铁10号线一期
工程土建监理第1合
同段中，作为监理单
位未如实记录安全
生产教育和培训情
况。 天津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委员会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对其作

出处罚决定。

罚款39,000.00元
已按时
缴纳罚
款并予
以改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28条、第97条“生产经营单位
应当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
案，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
结果等情况”“生产经营单位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
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
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的罚款：……（四）未如实记录安
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的……”，
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对
成套监理公司的上述罚款并未适
用最高标准， 且并未造成危害后
果、未导致安全生产事故，成套监
理公司已缴纳了相关罚款，并未对
其开展后续的经营活动造成实质
影响，上述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
规行为，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
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6 成套监理
公司

天津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委员会/《行政
处罚决定书》（案
号：A1002022022）

2022年
8月8日

成套监理公司在天
津地铁7号线一期工
程土建监理第2合同
段中，作为监理单位
未如实记录安全生
产教育和培训情况。
天津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委员会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对其作出处

罚决定。

罚款39,000.00元
已按时
缴纳罚
款并予
以改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28条、第97条“生产经营单位
应当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
案，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
结果等情况”“生产经营单位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
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
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的罚款：……（四）未如实记录安
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的……”，
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对
成套监理公司的上述罚款并未适
用最高标准， 且并未造成危害后
果、未导致安全生产事故，成套监
理公司已缴纳了相关罚款，并未对
其开展后续的经营活动造成实质
影响，上述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
规行为，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
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7 成套监理
公司

天津市宁河区住房
和建设委员会/《行
政处罚决定书》（案
号：A1172021020）

2021年
8月13日

2021年5月1日，成套
监理公司在宁河区
文化中心新建工程
项目实施监理过程
中，存在发现施工现
场安全隐患未消除
进行施工，要求施工
单位进行整改，但施
工单位拒不整改，监
理单位未及时向主
管部门报告的行为。
2021年8月，天津市
宁河区住房和建设
委员会依据《天津市
建设工程安全管理
条例》对其作出处罚

决定。

罚款30,000.00元
已按时
缴纳罚
款并予
以改正

根据《天津市建设工程安全管理条
例》第51条规定，“工程监理单位违
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二
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二） 发现施工现场不具备施工安
全条件或者安全隐患未消除进行
施工，施工单位拒不整改而不及时
报告的”， 天津市宁河区住房和建
设委员会对工程咨询公司的上述
罚款并未适用最高标准，且并未造
成危害后果、 未导致安全生产事
故，成套监理公司已缴纳了相关罚
款，并未对其开展后续的经营活动
造成实质影响，上述行为不属于重
大违法违规行为，不会对发行人本
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8 地铁咨询
公司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
局/《行政处罚决定
书》（深建罚[2019]

315号）

2019年
11月
12日

2019年，地铁咨询公
司作为深圳市城市
轨道交通4号线三期
工程轨道工程的监
理单位对该工程3#、
4#门式起重机存在
部分轨道与轨道连
接处跨接线未连接、
部分轨道压板脱焊、
部分轨道压板螺栓
松动等安全隐患情
况监督检查不到位，
2019年11月，深圳市
住房和建设局对其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警告，并罚款
20,000.00元

已按时
缴纳罚
款并予
以改正

根据《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工程建
设与建筑业类）》B404.32.4规定，该
项对地铁咨询公司的处罚情形属
于一般情节， 不属于严重情节情
形，且并未造成危害后果、未导致
安全生产事故，地铁咨询公司现已
缴纳了相关罚款，并未对其开展后
续的经营活动造成实质影响，上述
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
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
质性障碍。

9 工程咨询
公司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
罗湖管理局/《行政
处罚决定书》（深环
罗湖罚字[2021]第

050号）

2021年
4月21日

2021年2月，工程咨询
公司在深圳市罗湖
“二线插花地”棚户
区改造项目木棉岭
片区01-07地块土石
方及基坑支护工程
监理的过程中未按
照要求对施工单位
落实施工现场环境
噪声防治措施情况
进行监理，2021年
4月，深圳市生态环
境局罗湖管理局依
据《建筑起重机械安
全监督管理规定》对
其作出处罚决定。

罚款20,000.00元
已按时
缴纳罚
款并予
以改正

工程咨询公司因未按照要求对施
工现场噪声防治措施落实情况进
行监理而受到罚款，该违法行为的
直接原因系施工单位未落实施工
现场环境噪声防治措施，根据深圳
市生态环境局罗湖管理局出具的
“深环罗湖罚字[2021]第040号”《行
政处罚决定书》， 案涉施工单位被
处以30,000元罚款， 罚款金额高于
工程咨询公司。工程咨询公司作为
监理单位，并非前述违法行为的主
要或直接责任方。工程咨询公司现
已缴纳了相关罚款，并出具了内部
整改报告，该处罚并未对其开展后
续的经营活动造成实质影响，上述
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
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
质性障碍。

10 浦桥工程
公司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管理委员会/

《行政处罚决定书》
（第2120220061号）

2022年
11月
15日

浦桥工程公司于
2021年10月26日在生
物医药加速器（一

期）存在未按照本规
定编制监理实施细
则的行为。 上海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管
理委员会依据《危险
性较大的分部分项
工程安全管理规定》
对其作出处罚决定。

罚款20,000.00元
已按时
缴纳罚
款并予
以改正

根据《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安全管理规定》第18条、第37条规
定，“监理单位应当结合危大工程
专项施工方案编制监理实施细则，
并对危大工程施工实施专项巡视
检查”“监理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0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 未按照本规定编制监理实施
细则的……”，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管理委员会对浦桥工程公司
的上述罚款未适用最高标准，且并
未造成危害后果、未导致安全生产
事故，浦桥工程公司已缴纳了相关
罚款，并未对其开展后续的经营活
动造成实质影响，上述行为不属于
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会对发行人
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11 工程咨询
公司

东台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行政处罚
决定书》（东公交易
案字[2021]9号）

2021年
12月
27日

工程咨询公司在“东
台市吕嘉园安置房
工程建设监理项目”
投标文件中作出“拟
派项目负责人无在
监工程”的承诺，该
承诺与事实不符，
2021年12月，东台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招标投标法》对其
作出处罚决定。

罚款16,233.00元
已按时
缴纳罚
款并予
以改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
法》第54条规定“投标人以他人名
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
骗取中标的，中标无效，给招标人
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
人有前款所列行为尚未构成犯罪
的，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
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
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
重的，取消其一年至三年内参加依
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资
格并予以公告，直至由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东台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对工程咨询公司
处以合同金额324.66万元千分之五
的罚款16,233元， 上述罚款金额适
用最低标准，且未造成严重危害后
果、未导致安全生产事故，工程咨
询公司已缴纳了相关罚款，并未对
其开展后续的经营活动造成实质
影响，上述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
规行为，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
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12 成套监理
公司

天津市东丽区住房
和建设委员会/《行
政处罚决定书》（案

号：
DLZD22130003）

2022年
3月2日

成套监理公司于
2021年12月20日华明
新家园公园项目建
筑工程部分项目，存
在监理单位中标总
监未在现场进行履
职的行为。 2022年
3月，天津市东丽区
住房和建设委员会
依据《天津市建设工
程质量管理条例》对
其作出处罚决定。

罚款12,000.00元
已按时
缴纳罚
款并予
以改正

根据《天津市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例》第11条、第36条规定“……工程
监理单位应当根据合同约定配备
具有相应资格的监理项目负责人
和其他监理人员进驻施工现场；监
理项目负责人应当具有监理工程
师资格， 并且不得擅自更换……”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二款、 第十
一条第二款、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责令改正，可处以一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二）工
程监理单位未配备相应监理项目
负责人和其他监理人员，或者擅自
更换监理项目负责人的……”，天
津市东丽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对
成套监理公司的上述罚款金额较
小，并未适用最高标准，且并未造
成危害后果、 未导致安全生产事
故，成套监理公司已缴纳了相关罚
款，并未对其开展后续的经营活动
造成实质影响，上述行为不属于重
大违法违规行为，不会对发行人本
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13 工程咨询
公司

上海市青浦区建设
和管理委员会/《行
政处罚决定书》（第
2120200067号）

2021年
4月23日

2020年10月，工程咨
询公司在青浦区盈
浦街道观云路南侧
23-01地块项目存在
未对施工单位的建
设工程材料的质量
检测进行监督、检
查，2021年4月，上海
市青浦区建设和管
理委员会依据《上海
市建设工程材料管
理条例》对其作出处

罚决定。

罚款11,000.00元
已按时
缴纳罚
款并予
以改正

根据《上海市建设工程材料管理条
例》第16条、第31条规定“监理单位
应当监督、检查施工单位对建设工
程材料的质量检测；未经监理单位
签字认可的建设工程材料不得在
建设工程中使用”“监理单位违反
本条例规定，未对施工单位的建设
工程材料的质量检测进行监督、检
查的，由市建委或者区、县建设行
政管理部门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 上海市青浦区建
设和管理委员会对工程咨询公司
的上述罚款金额较小，并未适用最
高标准， 且并未造成危害后果、未
导致安全生产事故，工程咨询公司
已缴纳了相关罚款，并未对其开展
后续的经营活动造成实质影响，上
述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构成
实质性障碍。

14 工程管理
公司

上海市民防办公室
/《行政处罚决定

书》（第
2120200012号）

2020年
11月
27日

2020年9月，工程管理
公司作为上海市虹
口区上海航海人才
公共实训基地暨南
湖职校（第二分校）
民防工程项目的监
理单位，工程项目存
在“民防工程墙板、
顶板未向民防安质
监站申报核查，隐蔽
施工已完成”情形，
监理单位存在“未按
照规定定期向民防
有关部门报告”的行
为。 2020年11月，上
海市民防办公室依
照《上海市建设工程
质量和安全管理条
例》对其作出处罚决

定。

罚款10,000.00元
已按时
缴纳罚
款并予
以改正

根据《上海市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
管理条例》第47条、第65条规定“项
目监理机构应当按照市建设行政
管理部门的规定，定期将施工现场
的有关情况向建设行政管理部门
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违反本
条例规定，项目监理机构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由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或
者其他有关部门按照下列规定进
行处罚：（一） 违反第四十七条规
定，未按照规定定期向有关行政管
理部门报告的，责令监理单位限期
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
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上海市
民防办公室对工程管理公司的上
述罚款金额适用最低标准，且并未
造成危害后果、未导致安全生产事
故，工程管理公司已缴纳了相关罚
款，并未对其开展后续的经营活动
造成实质影响，上述行为不属于重
大违法违规行为，不会对发行人本
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15 重庆佳兴

重庆市荣昌区住房
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行政处罚决定
书》（（荣昌）建罚
[2022]第05-07号）

2022年
6月14日

重庆佳兴在监理的
金科·礼悦东方小区

项目B组团
（13#-17#、

21#-26#、28#-31#
楼及对应地下车库）
发现安全事故隐患
未及时督促施工单
位整改或者停止施
工。 2022年6月，重庆
市荣昌区住房和城
乡建设委员会依据

《重庆市建设工程安
全生产管理办法》对
其作出处罚决定。

罚款10,000.00元
已按时
缴纳罚
款并予
以改正

根据《重庆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
理办法》第28条、第42条规定，“监
理单位应当对施工现场安全生产
情况进行巡视检查，发现安全事故
隐患， 应当书面通知施工单位，并
督促其立即整改； 情况严重的，应
当要求施工单位停工整改，同时报
告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整改后，监
理单位应当检查整改结果，符合要
求的签发工程复工令。施工单位拒
不整改或者不停工整改的，监理单
位应当及时向监管该工程的行业
主管部门报告”“工程监理单位违
反本办法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 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
款：……（四）发现安全事故隐患未
及时督促施工单位整改或者停止
施工的”， 重庆市荣昌区住房和城
乡建设委员会对重庆佳兴的上述
罚款金额适用最低标准，且并未造
成危害后果、 未导致安全生产事
故， 重庆佳兴已缴纳了相关罚款，
并未对其开展后续的经营活动造
成实质影响，上述行为不属于重大
违法违规行为，不会对发行人本次
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16 工程咨询
公司

南京市城乡建设委
员会/《行政处罚决
定书》（宁建罚决字
[2019]第33号）

2019年
12月4日

2019年5月，因项目施
工单位上海兴鸿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在
在南京地铁五号线
TA03标大校场站未
按照施工技术标准
施工，工程咨询公司
在验收时未对施工
单位提出整改意见，
并在工序质量报验
单上签署“可进行后
续施工”的监理审查
意见。 2019年12月，
南京市城乡建设委
员会依据《江苏省房
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质量监督
管理办法》作出处罚

决定。

罚款10,000.00元
已按时
缴纳罚
款并予
以改正

根据《江苏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
20条、第26条“监理单位应当履行
下列工程质量义务：……（六）按照
规定签署工程质量验收意见，不得
降低验收标准、 出具虚假验收意
见。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
监理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住
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并可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
罚款：（三）未按规定签署工程质量
验收意见，或者出具虚假验收意见
的”， 南京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对工
程咨询公司的上述罚款金额适用
最低标准， 且并未造成危害后果、
未导致安全生产事故，工程咨询公
司已缴纳了相关罚款，并未对其开
展后续的经营活动造成实质影响，
上述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
为，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构
成实质性障碍。

17 工程咨询
公司

南京市城乡建设委
员会/《行政处罚决
定书》（宁建罚决字
[2019]第88号）

2020年
4月24日

2019年5月，工程咨询
公司作为监理单位，
在南京地铁五号线
TA03标大校场站主
体结构工程监理过
程中，对施工单位未
按施工技术标准施
工违法违规行为予
以书面制止，未责令
其整改。 2020年4月，
南京市城乡建设委
员会依据《江苏省房
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质量监督
管理办法》作出处罚

决定。

罚款10,000.00元
已按时
缴纳罚
款并予
以改正

根据《江苏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
20条、第26条“监理单位应当履行
下列工程质量义务：……（三）对施
工单位的违法违规行为，应当予以
书面制止并整改验收闭合；制止无
效的， 应当及时报告建设单位处
理；……”“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规
定， 监理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并可处1万元以上3万元
以下罚款：（一）未对施工单位的违
法违规行为予以书面制止，或者整
改验收未闭合以及制止无效时未
及时报告建设单位处理的；……”，
南京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对工程咨
询公司的上述罚款金额适用最低
标准，且并未造成危害后果、未导
致安全生产事故，工程咨询公司已
缴纳了相关罚款，并未对其开展后
续的经营活动造成实质影响，上述
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
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
质性障碍。

18 重庆佳兴

重庆市荣昌区住房
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行政处罚决定
书》（荣昌建罚
[2021]04-08号）

2021年
4月27日

2021年，重庆佳兴在
重庆市荣昌区安富
街道老旧小区综合
改造工程中涉嫌监
理人员履职不到位、
发现安全事故隐患
未及时督促施工单
位整改或者停止施
工，2021年4月，重庆
市荣昌区住房和城
乡建设委员会依照

《重庆市建设工程安
全生产管理办法》对
其作出处罚决定。

罚款10,000.00元
已按时
缴纳罚
款并予
以改正

根据《重庆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
理办法》第42条规定“工程监理单
位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
款：……（四）发现安全事故隐患未
及时督促施工单位整改或者停止
施工的”， 重庆市荣昌区住房和城
乡建设委员会对重庆佳兴的上述
罚款金额适用最低标准，且并未造
成危害后果、 未导致安全生产事
故， 重庆佳兴已缴纳了相关罚款，
并未对其开展后续的经营活动造
成实质影响，上述行为不属于重大
违法违规行为，不会对发行人本次
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19 重庆佳兴

重庆市荣昌区住房
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行政处罚决定
书》（（荣昌）建罚
[2021]第11-04号）

2021年
12月
23日

重庆佳兴在金科·礼
悦东方小区项目B组

团（13#-17#、
21#-26#、28#-31#
楼及对应地下车库）
未审查商品混凝土
公司资质，2021年

12月，重庆市荣昌区
住房和城乡建设委
员会对其作出处罚

决定。

罚款10,000.00元
已按时
缴纳罚
款并予
以改正

根据《重庆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
理办法》第27条、第42条规定“监理
单位应当履行下列审查责任：（一）
审查施工单位是否具备安全生产
许可证和相应资质，是否足额配备
合同约定的具有从业资格的项目
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
特种作业人员……”“工程监理单
位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
款：……（三）未履行本办法第二十
七条规定义务的”， 重庆市荣昌区
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对重庆佳
兴的上述罚款金额适用最低标准，
且并未造成危害后果、未导致安全
生产事故，重庆佳兴已缴纳了相关
罚款，并未对其开展后续的经营活
动造成实质影响，上述行为不属于
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会对发行人
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20 浦桥工程
公司

开封市城市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

书》（汴综执罚决字
[2022]第026号）

2022年
3月22日

浦桥工程公司于
2021年4月22日在位
于晋安路以北、九大
街以西、十大街以东
的绿地·四季印象

1-16号楼、开闭所及
地下车库监理时，对
发现的扬尘污染行
为，未及时要求施工
单位改正，造成扬尘
污染，经责令改正后
能立即改正。 2022年
3月，开封市城市管
理局依据《河南省大
气污染防治条例》对
其作出处罚决定。

罚款10,000.00元
已按时
缴纳罚
款并予
以改正

根据《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第50条、第77条规定“工程监理单
位应当将扬尘污染防治纳入工程
监理细则， 对发现的扬尘污染行
为， 应当要求施工单位立即改正；
对不立即整改的，及时报告建设单
位及有关主管部门”“违反本条例
第五十条规定，建设工程监理单位
未将扬尘污染防治纳入工程监理
细则； 对发现的扬尘污染行为，未
及时要求施工单位改正，并报告建
设单位及有关主管部门的，由住房
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等扬尘
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
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万元以
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开封市城市
管理局对浦桥工程公司的上述罚
款金额适用最低标准，浦桥工程公
司已缴纳了相关罚款，并未对其开
展后续的经营活动造成实质影响，
上述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
为，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构
成实质性障碍。

21 工程咨询
公司

大渡口区住房和城
乡建设委员会/《行
政处罚告知书》（大
渡）住建罚告[2022]

049号）

2022年
8月31日

工程咨询公司作为
监理单位未参与深
基坑危大工程验收。
重庆市大渡口区住
房和城乡建设委员
会依据《危险性较大
的分部分项工程安
全管理规定》对其作

出处罚决定。

罚款10,000.00元
已按时
缴纳罚
款并予
以改正

根据《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安全管理规定》第21条、第37条规
定，“对于按照规定需要验收的危
大工程，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应当
组织相关人员进行验收。验收合格
的，经施工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及
总监理工程师签字确认后，方可进
入下一道工序”“监理单位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
的罚款：……（三）未按照本规定参
与组织危大工程验收的……”，大
渡口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对
工程咨询公司的罚款适用最低标
准，且并未造成危害后果、未导致
安全生产事故，工程咨询公司已缴
纳了相关罚款，并未对其开展后续
的经营活动造成实质影响，上述行
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会
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
性障碍。

22 工程咨询
公司

天津市滨海新区建
设和交通局/《行政

处罚决定书》
（12011620154157）

2019年
1月7日

2018年11月13日，临
港经济区珠江道西
延线工程中，施工现
场裸露渣土未苫盖；
施工现场部分道路
未进行混凝土硬化；
部分围挡缺失,部分
围挡拆改，工程咨询
公司作为监理单位
未及时向主管部门
报告。 2019年1月，天
津市滨海新区建设
和交通局依照《天津
市建设工程文明施
工管理规定》对其作

出处罚决定。

罚款5,000.00元
已按时
缴纳罚
款并予
以改正

根据《天津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
理规定》第8条、第29条规定，“工程
监理单位在实施监理过程中，发现
不符合文明施工要求的，应当要求
施工单位整改；情况严重的，应当
要求施工单位暂时停止施工，并及
时报告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拒不整
改或者不停止施工的，工程监理单
位应当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工程监理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八条
规定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 并可处以5,000元以上
2万元以下罚款”，天津市滨海新区
建设和交通局对工程咨询公司的
罚款适用最低标准，且并未造成危
害后果、 未导致安全生产事故，工
程咨询公司已缴纳了相关罚款，并
未对其开展后续的经营活动造成
实质影响，上述行为不属于重大违
法违规行为，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
行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23 工程咨询
公司

青岛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行政处罚
事先告知书》（青
建罚（2022）第

298号）

2022年
12月
23日

工程咨询公司在监
理太保家园·青岛国
际康养社区项目项
目施工过程中，监理
单位未履行安全监
理职责，致使现场存
在动火作业未明确
动火点、模板支撑体
系个别立杆垂直度
较差、电缆拖地现象
严重、个别配电箱使
用非标产品、盘扣式
脚手架随意堆放钢
管、个别高处作业工
人未系安全带、电工
巡视记录不全等安
全隐患。 2022年

12月，青岛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依照《青
岛市实施〈山东省建
筑安全生产管理规
定〉办法》对其作出

罚款决定。

罚款5, 000.00元
已按时
缴纳罚
款并予
以改正

根据《青岛市实施〈山东省建筑安
全生产管理规定〉办法》第20条、
第32条规定，“监理单位应当监督
检查施工单位安全生产保证体系
和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情况；审
查施工单位的施工组织设计和专
项施工方案，并监督施工单位严格
实施。对施工现场易发事故的危险
源和薄弱环节，应当进行重点监督
和检查”“监理单位未履行安全监
理责任，情节较轻的，由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 ， 可处 以
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 ，
青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工程
咨询公司的罚款适用最低标准，且
并未造成危害后果、未导致安全生
产事故，工程咨询公司已缴纳了相
关罚款，并未对其开展后续的经营
活动造成实质影响，上述行为不属
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会对发行
人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24 北京奥来

北京市顺义区高丽
营镇人民政府/《行
政处罚决定书》

（京顺高丽营镇罚
字[2020]00111号）

2020年
9月3日

2020年8月27日，位
于北京市顺义区高
丽营镇顺于路高丽
营段138号院的北京
奥来作为垃圾分类
管理责任人未建立
生活垃圾管理台账，
北京市顺义区高丽
营镇人民政府依照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
理条例》对其作出罚

款决定。

罚款1, 000.00元

已按时
缴纳违
法所得
和罚款
并予以
改正

根据《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2019修正）第37、69条规定“属
于分类管理责任人未建立生活垃
圾管理台账的行为” 、“违反本条
例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生活垃
圾分类管理责任人未建立生活垃
圾管理台账，或者不如实记录责任
范围内生活垃圾排放情况的，由城
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立即改
正， 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
款” ，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人民
政府对北京奥来的罚款适用最低
标准，且并未造成危害后果，工程
咨询公司已缴纳了相关罚款，并未
对其开展后续的经营活动造成实
质影响，上述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
违规行为，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
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25 地铁咨询
公司

杭州市城乡建设委
员会/《行政处罚决
定书》（杭建工发
[2021]208号）

2021年
7月8日

2021年5月7日，由上
海隧道工程有限公
司承建的地铁4号线
二期工程发生一起
死亡1人的联络通道
土方坍塌事故。 监
理单位地铁咨询公
司施工安全监理不
严格，督促事故隐患
整改不力，未及时发
现冒险作业事故隐
患。 2021年7月，杭
州市城乡建设委员
会依照《杭州市建筑
业现场与市场联动
管理办法》对其作出

处罚决定。

通报批评；自
2021年7月12日
起至2021年9月
11日止，在杭州
市行政区域内暂
停参与政府投资
项目投标资格

2个月

在规定
期间内
暂停相
应业务
并予以
改正、现
已恢复
业务参
与资格

根据《杭州市建筑业现场与市场联
动管理办法》（本栏中简称“《办
法》”）第4条“施工、监理企业在施
工现场存在下列不良管理行为且
情节严重的，由市建委进行通报批
评，并暂停其参与政府投资项目的
工程投标（总包或分包）资格：……
（二）工程项目存在严重的质量、安
全隐患，或在建筑施工现场、市场
活动中存在不良管理行为且情节
严重，或发生建筑施工质量、安全
事故以及对社会影响恶劣事件负
有重要管理责任的，暂停其参与政
府投资项目的工程（总包或分包）
投标资格1-2个月……”， 杭州市
城乡建设委员会对地铁监理公司
的处罚系依据《办法》第4条第（二）
款的规定作出， 该条规定共七款，
第（三）至（七）款暂停参与政府投
资项目的期间为2个月至3年不等，
且地铁咨询公司在前述事故中作
为监理单位，并非事故的主要责任
方，地铁咨询公司已在规定期间内
暂停参与政府投资项目投标，并未
对其开展后续的经营活动造成实
质影响，上述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
违规行为，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
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26 工程管理
公司

上海市民防办公室
《当场处罚决定书》
（第1120190138号）

2019年
12月
30日

因工程管理公司未
按照国家规定的防
护标准和质量标准
修建人民防空工程，
2019年12月，上海市
民防办公室对其作

出处罚决定。

警告 已完成
整改

根据《上海市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
管理条例》第49条规定“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
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
告， 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
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
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
失：……（二）不按照国家规定的防
护标准和质量标准修建人民防空
工程的”， 上海市民防办公室对工
程管理公司的仅给予警告，并未处
罚款，且并未造成危害后果、未导
致安全生产事故，工程管理公司已
完成整改，并未对其开展后续的经
营活动造成实质影响，上述行为不
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会对发
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障
碍。

27 造价咨询
公司

上海市财政局《行
政处罚决定书》（沪
财采[2021]28号）

2021年
11月1日

造价咨询公司代理
的上海理工大学“军
工路516号改扩建项
目绿化搬迁工程”项
目、中共上海市委党
校“2020年度医务室
委托管理服务”及

“2020年度人才房租
赁项目服务”等3个
项目均无录像资料，
2021年11月，上海市
财政局对其作出处

罚决定。

警告 已完成
整改

根据《上海市政府采购实施办法》
第42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财政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
可以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行政主管部
门或者有关机关依法给予处分，并
予以通报：（一）违反本办法第十七
条第二款规定，未对评审活动进行
全程录音录像，或者录音录像资料
未随采购项目文件一并归档的”，
上海市财政局对造价咨询公司仅
给予警告，并未处罚款，且并未造
成危害后果、 未导致安全生产事
故， 造价咨询公司已完成整改，并
未对其开展后续的经营活动造成
实质影响，上述行为不属于重大违
法违规行为，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
行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28 工程咨询
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住房
和建设局/《责令整
改通知书》（罗住建

质安改[2022]
1182号）

2022年
6月14日

2022年4月25日，深
圳市罗湖“二线插花
地”棚户区改造项目
木棉岭片区01-02地
块机电安装项目工
地发生一起一名工
人触电身亡事故，经
事故调查组认定，工
程咨询公司未全面
履行安全监理监管
责任。 深圳市罗湖
区住房和建设局依
据《关于严厉惩处建
设工程安全生产违
法违规行为的若干
措施（试行）》及其实
施细则对工程咨询
公司作出红色警示
并责令改正决定。

红色警示3个月
（注1）

已完成
整改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
理条例》 和罗 湖区东晓 街道
“20220425” 触电一般事故调查组
出具的调查报告，事故调查组认定
此起事故性质为一般生产安全责
任事故，该事故的直接原因为受害
人违规违章进行事发照明灯维修
涉电作业和事发环境的不安全状
态， 导致作业过程中发生触电死
亡，工程咨询公司的监理不到位行
为属于间接原因之一，工程咨询公
司仅被建议严肃处理，并将处理结
果报送此起事故调查牵头的单位
（罗湖区应急管理局），而该项目的
专业分包单位中建八局第一建设
有限公司和劳务分包单位天远诚
（深圳）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则被认
定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的规定，建议罗湖区应
急管理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114条第1款第（一）项
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此外，根据
《关于严厉惩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
违法违规行为的若干措施（试行）》
的规定，监理单位对安全事故造成
人员死亡负有责任的，红色警示期
在3个月至无限期不等， 工程咨询
公司被处以红色警示3个月， 期限
为最低限度，且仅限于在深圳市承
接新的业务和投标，对工程咨询公
司在深圳市以外地区开展业务不
会造成影响，工程咨询公司现已完
成整改，上述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
违规行为，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
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注1： 根据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发布的《关于严厉惩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的若干措施
（试行）》（深建规〔2017〕11号），依法禁止红色警示对象在本市承接新的业务和投标。

除上述行政处罚之外，报告期内，发行人下属子分公司还存在因未按照规定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
送纳税资料而受到主管税务部门罚款的情形，单次罚款金额在50-600元之间，总计罚款金额不超过5,000
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62条规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
纳税资料的，或者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向税务机关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和有关
资料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
下的罚款”，上述罚款金额均不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且上述受处罚主体已缴纳了相关罚款，并未对其开
展后续的经营活动造成实质影响。因此，上述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
构成实质性障碍。

除上述行政处罚和税务处罚外，工程咨询公司、重庆佳兴因监理员等关键岗位人员无考勤打卡记录，
施工现场大面积裸露土体未覆盖，垃圾未及时清运等原因，合计受到所在地城乡建设局通报批评三次；工
程咨询公司、上海思立博因未按要求落实市、区建筑工地疫情防控相关规定，项目未按要求布置三区两通
道，未按要求落实人员疏散措施，防疫物资储备不足，并出现新增阳性病例，受到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和
交通委员会通报批评两次。上述主体已经完成整改，并未因通报批评的事项受到其他行政处罚，上述行为
未对其开展后续的经营活动造成实质影响。因此，上述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会对发行人本次
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

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传真 联系人

发行人：上海建科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75号 021-64390809 021-64381246 常旺玲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申
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
司

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
区） 北京南路358号大成国际大
厦20楼2004室

021-33389888 021-33389700 刘建清、王佳
伟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海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广东路689号海通证券大
厦 021-23219000 021-63411627 刘涛、朱玉峰

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
所

上海市北京西路968号嘉地中心
27楼 021-52341668 021-52341670 林琳、陈杰

会计师事务所：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杭州市江干区钱江路1366号华
润大厦B座 0571-88216888 0571-52920000 曹小勤、义国

兵

资产评估机构：上海东洲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

上海市奉贤区化学工业区奉贤
分区目华路8号401室 021-52402166 021-62252086 孙业林、张静

静

验资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

杭州市江干区钱江路1366号华
润大厦B座 0571-88216888 0571-52920000 曹小勤、义国

兵

验资机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19号
外文文化创意园12号楼 010-88827799 010-88018737 叶慧、李靖豪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
高南路188号 021-68870587 021-58754185 -

收款银行（保荐机构） - - - -

申请上市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
易所 上海市浦东南路528号证券大厦 021-68808888 021-68804868 -

二、发行时间安排
询价日期： 2023年2月23日

刊登发行公告日期： 2023年2月28日

申购日期： 2023年3月1日

缴款日期： 2023年3月3日

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发行结束后将尽快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发行保荐书；
（二）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三）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四）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五）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六）公司章程（草案）；
（七）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八）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时间
每个工作日的上午9：30-11：30，下午2：00-5：00
三、查阅地点
（一）发行人
公司名称：上海建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75号
联 系 人：常旺玲
电 话：021-64390809
传 真：021-64381246
（二）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公司名称：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989号
联 系 人：刘建清、王佳伟
电话：021-33389888
传真：021-33389700
（三）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公司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海通证券大厦
联 系 人：刘涛、朱玉峰
电 话：021-23219631
传 真：021-63411061

上海建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2月21日

（上接C11版）


